
记者 王涛

记者昨日从省公安厅获悉，7月1日起，我省省内居民可就近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也就是说，如果你

需要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无需再到户籍所在地，可以直接在工作、学习、生活地（居住一年以上）办理。

办理证件无需再回户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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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居民就近办理因私出

入境证件，需要履行的手续及提

供的材料如下：

（一）交验填写完整、真实、

清晰的申请表；

（二）提交符合办证要求的

申请人照片；

（三）交验申请人的居民身

份证（十六周岁以下人员免交

验）、户口簿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四）提交由居住地公安机

关出具的居住满1年以上的证明

（含居住证、暂住证），在全日制

大中专院校学习的学生提交所

在学校开具的在校学习证明及

学生证复印件,登记备案的国家

工作人员提交工作单位证明及

工作证复印件。

（五）申请办理大陆居民往

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的，应按照

公安部《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签注审批签发管理工作规

范》有关通知要求，提交相应的

证明材料；

（六）合肥市区及长丰、肥

东、肥西县常住居民出国劳务申

请办理护照的，还须向居住地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交省

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劳务人员

备案登记手续；

（七）未满十六周岁的，还应

当由其监护人陪同，提交其监护

人出具的同意出境的意见，交验

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户口

簿、护照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八）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

人员，应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

理 权 限 审 批 出 具 的 同 意 出 国

（境）的意见。

星报讯（记者 王涛） 记者昨

日获悉，截至目前，我省仍持有一

代身份证的公民尚有约 17万人，

相关部门已制定《安徽省公安厅

为持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公民换发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方案》，规

定8月底前我省将完成持一代证

公民换发二代证工作。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2013 年 1

月 1日起停止使用一代证。也就

是说，明年1月1日起，一代身份证

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公民将无

法再继续使用一代证。但当前仍

有部分持一代证公民尚未换领二

代证，为实现一代证到二代证的

平稳过渡，今年1月 13日，公安部

下发了《为持第一代居民身份证

公民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

方案》。

接到公安部此项工作方案

后，我省迅速制定了《安徽省公

安厅为持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公

民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

方案》，规定：8 月底前我省提前

完成持一代证公民换发二代证

工作任务。

截至目前，全省已为持一代

证公民换发二代证28.9万件，完成

率为63.2%。

一代身份证明年元旦起停用

我省尚有17万人未换领二代证

省内可跨户籍地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
7月1日起施行，适用对象需在申请地居住一年以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

居民离开户籍登记地从事经商、

务工、学习等活动，并异地居住，

现行的以户籍地为限的申办因私

出入境证件制度已经不适应需

要，改革以户籍地为限的申办出

入境证件制度十分必要。

2008年至 2011 年底，我省分

批在合肥等16个省辖市开展公民

在本市内跨户籍地就近申办出国

境证件业务，由受理机关在网上

核对申请人户籍、国家工作人员

登记备案、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

通报备案等信息，方便了大量流

动人员就近申办出国境证件。

省公安厅此次制订的《安徽

省居民在省内就近办理因私出入

境证件实施办法》，已报经公安部出

入境管理局核准，正式印发各市，于

2012年7月1日起在全省实施省内

居民就近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

该办法适用对象包括：我省

常住户口并在省内非户籍地工

作、学习、生活居住一年（含）以上

的人员。在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学

习的学生，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

员，以及在本市范围内非户籍地就

近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的，不受

在办理证件地居住时间的限制。

其中，经公安部出入境管理

局批准实施特殊调控措施的五河

县常住居民以及在五河县居住的

非常住居民暂不适用此办法。

凡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人员

可在省内户籍地或居住地就近申

请办理电子普通护照、大陆居民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往来港

澳通行证及团队旅游签注。港澳

团队旅游签注不适用自助受理。

合肥市区及所辖长丰、肥东、

肥西县常住居民还可在上述地区

就近申请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

个人旅游签注（巢湖市、庐江县尚

未开办居民赴香港澳门个人旅游

业务，暂不施行）。

需在申请地居住一年（含）以上

要办证，材料、手续看仔细


